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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發展綱領」，未來應從效率導向轉型為創新導向，產業政策的制訂與執行亦必須朝創新思

考的方向調整。 

五、經濟部依據產業發展綱領精神，擬定 2020 年產業發展策略，並依據「市場潛力、經濟關聯效

果、與綠色成長之連結性」等原則，選定相關技術領域與核心產業做為未來政策推動之重點

，範圍涵蓋傳統產業、新興產業與跨領域整合性產業。主要策略如下： 

(一)厚植產業軟實力，優化產業結構。 

(二)面對全球區域經濟整合，提升台灣國際競爭優勢。 

(三)因應節能減碳潮流，促進產業綠色成長。 

(四)強化製造產業競爭要素，提升附加價值。 

(五)提升商業創新力，創造服務產業競爭力。 

(六)擴大經營國際化，開創服務新視野。 

(七)調整產業人力結構，並兼顧就業。 

（六十二）行政院函送魏委員明谷就彰化縣民擔憂高鐵彰化站設置計畫是

否生變乙案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7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808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9-681） 

魏委員就彰化縣民擔憂高鐵彰化站設置計畫是否生變乙案提出質詢，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

： 

一、高鐵彰化站之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係由台灣高鐵公司辦理，送請本部協助轉請環保署召開

審查會議，環保署於 101 年 4 月 2 日召開第 2 次專案小組會議，決議依委員審查意見補正後

再提送環保署召開第 3 次專案小組會議進行審查，目前修正報告已送環保署，擇期召開下次

審查會議中。 

二、另行政院 100 年 8 月 16 日核定實施「雲彰地區地層下陷具體解決方案暨行動計畫」後，高鐵

彰雲路段中，彰化縣溪州為 4 處下陷最為顯著之一，100 年高鐵墩柱下陷量 2.4 公分，相較 99

年下陷量 4.8 公分則有減緩。而高鐵彰化站依地質調查顯示，其地質主要為礫石層，夾雜粉/

砂土層，依台灣高鐵公司歷年監測高鐵墩柱結構下陷情形，高鐵彰化站並無地層下陷問題。 

三、高鐵彰化站已完成細部設計，隔音改善工程亦於 101 年 1 月開始施作，預定於 6 月底前完成，

目前台灣高鐵公司正辦理車站主體工程施工招標作業中，預定於 101 年 7 月動工，並於 104

年完工通車；彰化站之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補充資料前於 101 年 4 月 30 日提送環保署，本

部高鐵局已主動協調環保署同意儘速安排專案小組審查會議，以期配合預定於今年動工之時

程。 

（六十三）行政院函送林委員國正建請將東南亞國際航線移由高雄小港機

場起降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391

立法院公報 第 101 卷 第 39 期 院會紀錄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7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803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9-635） 

林委員就建請將東南亞國際航線移由高雄小港機場起降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

下： 

一、桃園及高雄二座國際機場屬性不同： 

(一)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屬樞紐型國際機場，目前除由該機場出入境之旅客外，尚有轉機旅客

之需求；高雄國際機場屬區域性國際機場，主要為區域性航線，故僅有由該機場出入境

之旅客，幾無轉機旅客。 

(二)業者對於航線經營規劃，需考量市場需求及公司永續經營等因素，政府宜尊重業者之營

運規劃，且若東南亞航線全轉移至高雄國際機場，則將喪失由東南亞經由桃園機場轉機

至第三地之旅客；另機場之選擇，除需考量外籍旅客外，尚須考量我國籍旅客之需求。 

二、我國與東南亞之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汶來等國航約，兩國間飛航總容量班次不限；我國

與越南、菲律賓、印尼等國航約容量仍有餘裕，對於航空公司依市場需求增加航班或開闢航

線，本部民航局均樂觀其成。另有關航空公司之國際航網拓展，若各業者係在既有航線之基

礎上，增闢新航線，將可提高我對外空中交通便利性，並利旅運往返。 

爰高雄國際機場未來確有大量東南亞之旅遊市場需求，並有航空公司提出航線或加班申請時

，本部民航局將協助促成。 

（六十四）行政院函送江委員惠貞就「審慎處理 102 年基本工資調漲，以

減輕勞工生活負擔」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7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803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9-639） 

關於江委員惠貞就「審慎處理 102 年基本工資調漲，以減輕勞工生活負擔」所提質詢，經交

據本院勞工委員會，查復如下： 

一、基本工資旨在保障勞工基本生活，依勞動基準法第 21 條規定，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但不

得低於基本工資。基本工資，由中央主管機關（本會）設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擬訂後，報請

大院核定之。現行基本工資業自 101 年 1 月 1 日起調整為每月新臺幣（以下同）18,780 元，

每小時 103 元。 

二、依基本工資審議辦法第 4 條規定，為審議基本工資，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應蒐集國家經濟發展

狀況、躉售物價指數、消費者物價指數、國民所得與平均每人所得、各業勞動生產力及就業

狀況、各業勞工工資、家庭收支調查統計並研究之。 

三、復依基本工資審議辦法第 5 條規定，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原則於每年第三季進行審議。 

本會今年將參考該辦法第 4 條規定之因素，審慎檢討基本工資，以保障勞工基本生活。 

（六十五）行政院函送趙委員天麟就未來組織改造時，衛生福利部應設置

兒童及少年福利署，統整兒童及少年的健康福利等相關政策推


